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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比价公告

招标编号：POWERCHINA-0114003-240059

一、招标条件

受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罗平分公司（以下简称“采购人”）委托，中

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市政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人”）以公开询比价方

式采购复合管，采购材料计划使用自有资金用于本次招标后所签订合同的支付。

二、工程概况、招标范围

2.1 项目简介：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分别是罗平县城郊联村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工程 4987.48 万元。其中工程部分投资 4812.39 万元，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58.27

万元，环境保护工程投资 19.42 万元，建设征地补偿费 17.16 万元，建设期融资利息 80.23

万元。阿岗镇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概算总投资 3037.53 万元，其中工程部分投资

2945.31 万元，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30.04 万元，环境保护工程投资 10.01 万元，建设征地

补偿费 3.30 万元，建设期融资利息 48.86 万元。罗平县大水井乡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工程 1724.84 万元，其中工程部分投资 1660.46 万元，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19.47 万元，环

境保护工程投资 6.49 万元，建设征地补偿费 10.67 万元，建设期融资利息 27.75 万元。

2.2、招标范围：复合管。

2.3、采购数量：150 吨（按“吨”计量）。

2.3.1 采购数量均为预估量，最终以实际发生量为准。若因投资计划、设计变更等原

因致使投资规模、工程量、供货时间发生较大规模改变，采购数量及采购品种会做相应调

整。

2.4、交货时间：预计 2024 年 9 月至工程完工,按进度计划分批交货。

2.5、交货地点：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罗平分公司农村饮水项目指定

地点。

2.6、结算及付款方式

2.6.1 结算方式：甲乙双方对结算周期实际进场材料的数量、金额进行核对后办理结

算，结算单及清单要双方共同签字确认。

2.6.2 支付方式：转账支付，同时卖方应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率为 13%。

2.6.3 甲方财务部门凭审批后的结算报表、乙方开具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核对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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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及时入账，甲方于次月向乙方支付本月结算款的 80%，结算后三个月支付本月结算款的

17%，剩余的 3%为质量保证金，在质量保证期（验收合格后六个月)满 30 天内，确认无任

何质量问题一次性无息支付。

2.6.4 支付方式：采用现金/支票/汇款/银行转账支付货款。如在业主资金不到位的

情况下采用汇票/电建融信/建行 E 信通/中企云链/招行付款代理/平安银行付融通/其他

供应链债务凭证安排支付货款，采用“非现金支付”方式，开具的承兑汇票和供应链债

务凭证等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6个月，产生的贴息等费用由卖方承担。

2.7、质量要求：

2.7.1 满足国家标准、行业规范、设计图纸及甲方要求并经检验合格的产品。

2.7.2 出厂合格证、出厂质量检验报告等要提供原件。

2.7.3 管材表面要有国家标准生产标识、日期等。

2.7.4 管材直径、壁厚和尺寸偏差应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2.7.5 管材内外表面要清洁光滑，无缺陷。

2.7.6 管材的力学性能应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2.7.7 管材的抗压系数要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2.7.8 外热镀锌：外表面镀锌层单位面积总重量应不小于 300g/m2。

2.7.9 内环氧树脂：厚度>0.3mm。

2.7.10 丝扣连接：DN50 以下管材系两头套丝并配套直接头。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必须满足的条件：

3.1.1 投标人为生产厂家的，必须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登记注册的独立法人，具有有效期内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产品取得国家授权、许可的第三方产品检验检测

机构出具的合格证书或检验合格报告(标的物任意规格型号 1份）。

3.1.2 投标人为代理商的：必须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登记注册的独立法人，其代理的生产厂商须满足 1.1 条的要求，并在投标文件中提交

生产厂家授权委托书。

3.1.3 投标人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近三年没有发生骗取中标、严重违约

等不良记录，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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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财务状况：资产负债结构合理，具备一定的盈利能力，企业现金流表现正常，

资金周转不存在困难。

3.4、投标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实施条例》禁止投标的情形。

3.5、投标人须成为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或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

局有限公司市政工程公司合格供应商后方能进行报名。

四、报名时间

凡满足本公告规定的投标人资格要求并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4 年 09 月 04 日至

2024 年 09 月 06 日下午 17：00 前（北京时间）在中国电建集中采购电子平台

（https://ec.powerchina.cn）在线报名。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www.chinabidding.com.cn）和中国

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集中采购平台网站（https://ec.powerchina.cn）上发布。

六、报价文件的递交

6.1 报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09 月 10 日下午 2：00（北京时间），请在此

时间之前将报价文件（报价格式详见询价单附件；报价文件编制完成，并将签字盖章后的

报 价 文 件 扫 描 制 作 成 PDF 文 件 ） 上 传 至 中 国 电 建 集 中 采 购 电 子 平 台

（https://ec.powerchina.cn），逾期未上传的，询价人不予受理。

6.2 上述报价截止时间如有变动，询价人将及时书面通知所有已报名的潜在报价人。

6.3 报价为一次性报出并不得更改的工地指定地点交货价，报价货币：人民币，单位：

万元。其应包括但不限于此次询价采购材料价格、保险费、运输费、服务费、利润、税金

及政策性文件规定的各项应有费用。

七、评审办法

评审遵循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本次评审采用综合评审法，并采用有限数

量制对报价文件进行评审，当报价人数量等于或少于 5家时，对所有报价文件进行评审；

当报价人数量大于 5家时，按报价从低到高排序，选取从低到高排序前 5家的报价文件进

行评审。未进入评审环节的其它报价文件，不再进行推荐。若有“否决投标”的，按以上

原则补足 5家。由询比价小组通过会议对报价文件商务部分和技术部分实质性响应询比价

文件进行综合评审，推荐首选和备选中标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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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市政工程公司

地 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凉亭中路 673 号水电十四局电建科研大厦 B栋 15 楼

邮 编：650000

联 系 人：孙伟琦

电 话：0871-65111138

采 购 人：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罗平分公司

地 址：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腊山街道新村社区万达路 186 号

邮 编：655800

联 系 人：王彬

电 话：13987460886

电子邮箱：1617378@QQ.com

九、监督机构

监督机构：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市政工程公司党群工作部

监督电话：0871-65111176

2024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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